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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社会治理领域深刻变革，从宏观制度

到微观社区治理实践都在回应国家治理转型，国家与社

会之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正在形成。社会自治组织，既包括政治意义上的社会自

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街道居委会及其他政治性社团，

也包括社会意义上得社会自治组织，如各种协会、中介

性组织等。本文通过选取东莞市三类社会组织进行走访

调研，以寮步者志愿协会组织运行模式为主，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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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纵深推进，为创新社区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机，由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治理与政府合作形成的政社互嵌模式是从多元共治模式中所分化提炼出来的一种创新模式。本文主要探究

在政社互嵌模式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新路径，并以东莞寮步志愿者协会为具体实例，探索社会组织与政府

的和谐共处的新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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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t provide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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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as a concrete example to explore a new mod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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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在政社互嵌的模式下的运行的可能性。

一、东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调查及现状

分析

（一）村（居）委会治理情况

寮步镇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为广东省中心镇，地处

东莞市地理几何中心，与东莞市主城区、松山湖国家高

新区、同沙生态园和东莞生态产业园共称“四位一体”。

该调研主要针对东莞市寮步镇下辖 18 个村和 10 个社区

展开，使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出富竹山村党群服

务中心、长坑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缪边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三个样本发放调查问卷，并结合实地调研的方式进行

研究。

本次调研中，三个样本在对问卷“您是否认为工作

中行政事务量高于自治性事务量”的回答中均选择了答

案“是”。在公开粘贴的服务事项中各服务以及占比如表

1 所示。

表1　各类服务类型以及占比

服务类型 服务数目（项）

党务服务 4

行政服务 69

公关法律服务 8

自治互助服务 15

根据表 1 数据，村（居）委会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

实际上出现明显的行政化趋向。在自治方面也出现一定

的困境，如在日常工作事务中的行政性事务量远高于自

治性事务量。如图表 2 所示。

表2　调查问卷中关于自治中困境选项的选择情况

群众性基层自治组织 自治中所面临的困境

村民对参与

自治事务积

极性低

村委会内缺

乏专业人员

指导自治

过多的上级行

政事务分散了

自治精力

长坑村村委会 √ √

富竹山村村委会 √ √ √

缪边社区居委会 √ √ √

从表 2 选择情况分析，在实际工作中，村（居）民

对于非关切到村（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总是表

现出较低的参与意愿和参与度，而这种低热情也进一步

打击了居委或村委的自治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恶

性循环。另外，村委或居委日常行政事务的膨胀也过度

挤压了对自治性事务开展处理的精力，政府行政嵌入情

况严重，导致村委（居委）工作的自主性较弱等这些情

况在实际上进一步压缩了村委（居委）自治职能的发挥

发展。

（二）完全自治社会组织治理情况

为了深入了解完全自治社会组织的发展及运行，本

小组对东莞某完全自治社会组织机构负责人进行访谈，

其内容整理如下：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

作用愈发不可忽视，国家政府无法面面俱到和全覆盖的

地方所需的服务和需求通过社会组织的活动开展能得以

补充和满足。国家政策在之后也降低了社会组织的创建

门槛和管理力度，社会环境日渐开放。但是由于我国关

于社会组织的相关发展都较晚，大部分社会组织进行社

会、社区治理时通常缺乏相关经验的支撑，专业化人才

力量不足，社会组织的组织、协调、治理效率低下。“我

们组织要在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实际上需要有足够

多的相关配套资源来支撑，但是组织在运行过程中政府

一开始没有给予我们支持，也存在有些社会组织会抗拒

政府力量的介入。”（某社会组织负责人）在生存与发展

资源的不足、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到位的缺陷下让一些不

法资金和组织有机可乘。

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问题、无法持续稳定地发展、没

有足够稳定与可靠的资金支持以及政府部门的有序管理

等对于社会组织发展起是不利的。在多元共治目标下，

社会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需求是与日俱增的，

可缺乏成熟、规范、多元的社会组织将难以满足社会和

谐稳定发展，居民多元的公共需求。

二、政社互嵌模式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

践的经验启示——以东莞寮步志愿者协会为例

寮步志愿者协会主要是通过政府职能让渡和资源供

给来进行运营，是“政社互嵌”模式下的新路径的一种

尝试。寮步志愿者协会通过不断增强项目承接能力，组

织各类活动和服务的开展以及与政府进行良性的互动和

反馈，与政府携手治理社区社会事务。

寮步志愿者协会在实际意义上实践着“政社互嵌”

模式，通过积极引入社会与政府的力量来发展协会；通

过寻求与政府建立关系，加大积极承接政府部分职能来

不断提高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通过志愿者协会的发展

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针对寮步者志愿协会发展受限问题，采取积极

寻求政府帮助

寮步志愿者协会从群众性自发队伍发展到专业的志

愿协会，在发展转型期间，因为缺乏统一指挥和资金，

出现难以长期维持运行等问题。对此，寮步志愿者协会

积极寻求政府帮助，在政府力量下，寮步志愿者协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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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进行转型以及实现后续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协会每年

都会和寮步镇政府一起开展志愿活动和宣传活动，例如

我们开展过‘善美香市，温暖寮城’，对流浪汉进行救

助”（寮步志愿者协会负责人）

政府能为组织运行提供强有力的驱动力，而社会组

织又能为社区治理提供组织支持，为共同体精神的形成

提供培育与更新的土壤。在政府为社会组织保驾护航下，

社会组织能更安心的发展并不断成熟、稳定地发挥治理

能力。因此，有效的运行政社互嵌模式对于社会组织、

政府来说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既能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又

能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与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的

长治久安。

（二）针对组织管理方面，提升专业管理能力

志愿者协会在发展过程中也通过不断提升组织内部

专业的组织能力，进行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由原先的

热心群众自发组织的爱心组织，逐渐在政府引导与协助

下，聘请专业社工服务专家进行专业性社工服务指导，

提供更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协会拥有三个团体，有艺

术团、讲师团和导师团。这三个团体都是面向志愿者服

务，教一些专业的知识来提高志愿者服务队伍的服务能

力”（寮步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对于组织管理方面，志愿

者协会通过社会招聘具有专业管理能力的社会人士，不

断提高组织的管理效率，使志愿者协会能有一个稳定发

展运营的基础。

社会组织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仅仅依靠政府

介入甚至主导来完成可持续运营与发展，而是在政社互

嵌的模式下，社会组织同样进行自我管理、自我专业能

力的不断提高，及时改进自身内部的不足。

三、政社互嵌模式下，对未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

理的展望

通过此次对东莞市内三类社会组织的走访，提出对

未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展望如下：

（一）政府层面的优化

1. 健全法律制度，提供政策支持

政社互嵌模式下，最重要的是国家重新认可社会组

织并平衡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在法律制度上合理

推广和应用政社互嵌模式，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认清政社关系，建立政社互信关系。政府需要改变以往

全能型、家长型的思维模式，将所承担的过多的社区治

理职能转移到社会组织、到公民自己手中去，真正让人

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相关的社会组织法律制度需

要不断建立健全，为社会组织提供法律支持以及约束，

建立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常态化合作机制，推进政社互

嵌模式的发展。各级、各类社会组织需要在政府引导下

规范发展，实现有序的公民自治，做到能有效承接社会

服务和各类政府委托事项，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

2. 主动营造社会良好氛围，增强居民参与感

由于受过往的历史惯性的影响，国家几乎包办一切，

人民对政府存有较高的依赖，对社会事务的积极性与参

与热情都较低，大部分社会事务都依附于政府完成。而

如今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对自我权力认识的不断

清晰，对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也有所提高。在这种局面

之下，政府需要回应好社会诉求，协同各类参与载体来

主动积极的处理公民对参与社区治理的愿望。政府可以

利用好政社互嵌模式，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进行公民回

应，实现社会的有序治理。政府在与各类社会组织建立

良好的政社互信的关系下，人民的需求和声音更能够顺

利表达，让民众能拥有真实的参与感，进一步促进居民

参与积极性的提高。政府同样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如新

闻广播、新媒体、布告栏等方式积极宣传，提高居民对

社会组织工作的认知度，加强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社会

接纳程度，有意识培养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责任感，发

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

（二）社会组织的优化

1. 增强社会组织自身的专业能力

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是进行社区治理的基本保证，

只有公共服务的能力不断提升才能更好地承担公共服务

的需求、维持社会稳定、实现组织长久发展的目标。社

会组织可以通过积极与高校联合培养、社会公开招聘等

方式，不断进行专业人才的招募，扩充社会组织的人才

队伍，提高组织的专业性和提升社工职业化趋势，借助

各类优秀人才促进组织专业能力的长足发展。社会组织

需要与政府、居民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加强彼此的信

息沟通，扩展相关反馈渠道，依据公众的需求不断进行

组织的调整，加强社会组织的承接公共服务能力，积极

创新发展能力以便能更好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同时，社

会组织需要改变以往较为被动的情况，化被动为主动，

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并在服务中持续积累相关经验，不断

磨练提升组织的专业能力。

2. 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

社会组织需要形成整体的系统结构，从而避免社会

组织服务的碎片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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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在政府的引导和协助下，有利于使社会组织更

好的发挥职能。组织可以通过规范化的规章制度以及内

部监督来实现内部管理，而政府则可以对社会组织的行

业标准，画好底线。社会组织内部的规范化规章制度，

可以寻求外部的专业社工组织与组织内部的管理层人员

共同制定组织制度，再通过内部员工的反馈完善规章制

度。在财务方面的规章制度的规范化，能够营造良好的

组织内部工作环境。

政社互嵌模式下，政府同样是社会组织监督力量之

一，有利于加强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政府可以通过在

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以党组织作为政府与社会组织

沟通的桥梁，监督社会组织能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政府需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遵纪守法、强化其自律增强

对社会的责任感。社会组织同样也要注重信息的公开化，

为群众了解组织提供渠道，接受群众监督，加强与人民群

众的亲近关系，不断深入人民，积极发现发掘人民需要，

做好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桥梁，及时反应处理人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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